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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偵訊委員會和紀律處分程序3 
3.1 	 醫務委員會對註冊醫生專業操守的司法管轄權載於《醫生註冊條例》和

《醫生(註冊及紀律處分程序)規例》。 

3.2 	 醫務委員會展開紀律處分程序的情況，包括註冊醫生在香港或其他地方被

裁定犯了任何可判處監禁的罪行，或有證據顯示註冊醫生犯了專業失當行

為。 

3.3 	 為說明什麼行為可能普遍構成專業失當行為，醫務委員會已出版《香港註

冊醫生專業守則》(二零零九年一月修訂本)，為註冊醫生提供一般指引。

每位註冊醫生都獲派發私人文本一份。 

3.4 	 醫務委員會設立初步偵訊委員會，執行下列職能： 

(a) 	 對涉及任何可由醫務委員會研訊或可由健康事務委員會聆訊的事宜的申

訴或告發作出初步調查，並就該事宜向任何註冊醫生提供意見； 

(b) 	 為根據《醫生註冊條例》第21條進行研訊而向醫務委員會作出建議； 

(c) 	 為進行聆訊而向健康事務委員會作出建議；以及 

(d) 	 對教育及評審委員會所作的轉呈作出初步調查。 

3.5 初步偵訊委員會由7名成員組成，當中包括醫務委員會4名業外委員的其中

1名。初步偵訊委員會主席由副主席協助執行職務，兩人均由醫務委員會

委員互選產生。初步偵訊委員會成員名單(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如下：

劉允怡教授, SBS (主席) 


霍泰輝教授, SBS, JP (副主席) 


陳漢儀醫生, JP 


傅鑑蘇醫生 


何曉輝醫生 (二零一一年二月十二日起) 


何鴻光醫生 


陳清霞女士, BBS, JP* 


張玿于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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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潘靜常女士, BBS, JP* 


溫麗友女士, BBS, JP* 


*輪流擔任初步偵訊委員會成員，每次為期3個月。 

3.6 涉及註冊醫生專業失當行為的申訴，通常由個別人士向醫務委員會提出，

或由香港警務處、廉政公署或傳媒機構等組織轉介。醫務委員會會依循已

確立的程序，經下列3個步驟(全部或其中一二)處理申訴： 

(a) 	 由醫務委員會轄下初步偵訊委員會主席和副主席在徵詢1名業外委員的意

見後，對申訴作初步考慮，決定申訴是否屬於毫無根據、瑣碎無聊或無

法跟進以致不能或不應再作處理的個案，還是有理由呈交初步偵訊委員

會作全面考慮。 

(b) 	 初步偵訊委員會審議申訴並考慮涉案註冊醫生的解釋後，決定個案是否

表面證據成立，須轉呈醫務委員會進行正式研訊。 

(c) 	 由最少有5名委員(其中1名為業外委員)組成的委員團進行醫務委員會研

訊，聆聽申訴人和答辯註冊醫生雙方的證供。 

3.7 二零一一年，醫務委員會處理共461宗申訴。表1載列各項申訴的性質以
及二零零七至二零一一年各年的比較增減。數字顯示，醫務委員會接獲違

紀個案的數字，近年一直維持在高水平。其中“罔顧對病人的專業責任”

項下的個案，主要涉及治療效果不理想、提供不當的醫療意見／解釋、處

方藥物不當和斷症不當。 

3.8 二零一一年接獲的461宗個案，全部經由初步偵訊委員會主席考慮，其中

114宗屬瑣碎無聊或毫無根據的個案，被初步偵訊委員會主席和副主席徵

詢業外委員的意見後駁回；10宗因申訴人未能進一步提供資料或不願作

出法定聲明，又或因申訴屬匿名性質或被撤回等原因，而未能跟進處理；

46宗呈交初步偵訊委員會考慮，其中3宗其後轉呈醫務委員會作出紀律研

訊；291宗因有待獲得進一步資料而未有決定。表2列出初步偵訊委員會
主席和副主席駁回114宗個案的申訴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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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偵訊委員會和紀律處分程序3
3.9	 表3列出初步偵訊委員會考慮個案的結果。二零一一年，初步偵訊委員會

考慮共99宗個案，當中包括二零一零年或以前接獲的申訴個案。 

3.10表4詳列初步偵訊委員會二零一一年的工作。委員會召開共11次會議，考
慮99宗個案，其中40宗被初步偵訊委員會駁回，59宗轉呈醫務委員會。

初步偵訊委員會每次舉行會議，都必須有1名業外委員出席。 

3.11 大部分申訴均被駁回，無須進行研訊，因為有些純屬瑣碎無聊，有些則屬

於未能構成專業失當行為的指控。事實上，當中還有若干申訴涉及專業疏

忽的民事申索或賠償，應該循民事法律程序或交小額錢債審裁處處理。對

於這些個案，醫務委員會已向申訴人提出適當建議。此外，有些個案則因

欠缺證據支持、申訴人撤回申訴或不願作供而未能進一步處理。 

3.12 答辯醫生一般由律師代表出席研訊，醫務委員會秘書則由律政司派出政府

律師代表出席。醫務委員會秘書負責提出證據支持有關違紀行為的指控，

其中包括傳召申訴人作控方證人。因此，申訴人甚少要自行聘請律師在紀

律研訊中陳述案情。 

3.13 委員會的法律顧問在整個紀律研訊中協助委員會處理一切法律事宜。 

3.14 在FACV 13/2009一案中，終審法院於二零一零年五月裁定，法律顧問在

紀律研訊中(i)列席委員會的閉門商議；以及(i i )草擬委員會的判決書不單是

合法的，更有助於保障憲法賦予被告人的權利，由勝任及獨立無私的法庭

進行聆訊。鑑於終審法院的裁定，委員會於二零一零年六月決定恢復以往

的慣常做法，邀請法律顧問在紀律研訊中 ( i )列席委員會的閉門商議；以及

(i i )根據委員會的裁斷、判決及論據草擬判決書。 

3.15 法律顧問不會介入委員會的商議及判決。他只向委員會提供法律意見，以

及將任何於委員會閉門商議期間所提供的法律意見，知會有關人士。法律

顧問也會根據委員會的裁斷、判決及論據草擬判決書。委員會會詳細審閱

判決書初稿並作出所需的修改，以確保判決書恰當地表達委員會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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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6 在此特別強調，裁定任何註冊醫生犯上違紀行為之前，醫務委員會獲提供

的證據須足以達到有關罪行的舉證準則。每宗個案所採用的舉證準則，須

與控罪的嚴重程度相稱。 

3.17 註冊醫生經過研訊，如被裁定犯了違紀行為，會面對下列其中一項紀律制

裁： 

•	 從普通科醫生名冊或專科醫生名冊除名； 

•	 在醫務委員會認為適當的一段期間，從普通科醫生名冊或專科醫生名冊

除名； 

•	 遭受譴責； 

•	 在醫務委員會認為適當的條件規限下，在一段不超過 3 年的期間，暫緩

執行上述處分；或 

•	 收警告信。 

3.18表5顯示醫務委員會在二零一一年召開紀律研訊的次數。醫務委員會全年
就21宗個案進行聆訊，並審結所有個案，當中有19宗(90.5%)涉案的註冊

醫生被醫務委員會裁定有罪。較顯著的個案涉及註冊醫生罔顧對病人的專

業責任。 

3.19 註冊醫生如對醫務委員會發出的紀律命令感到受屈，按法例有權向上訴法

庭提出上訴。表6列出二零零七年至二零一一年5個年度中註冊醫生就醫務
委員會的命令向上訴法庭提出上訴的數字。二零一一年，就醫務委員會的

命令向上訴法庭提出上訴的個案共18宗(包括13宗承接年前的上訴個案)，

其中6宗被上訴法庭駁回，2宗獲上訴法庭裁定上訴得直，以及4宗被有關

註冊醫生撤回上訴。




